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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F_9D_E5_80_99_E5_c24_272728.htm 第五十八条 (取保候审

和监视居住的期限)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

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

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

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

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检察院刑诉规则》

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

得超过十二个月。《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后，对于需要继续取保候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犯罪

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

告知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五十七条 在取保候

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检察院刑诉

规则》第五十八条 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

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五十九条 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应

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六十条 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决定，

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机关，并将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的决定

书送达犯罪嫌疑人；有保证人的，还应当通知保证人解除担

保义务。《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六十一条 犯罪嫌疑人在取保



候审期间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或者发现

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个刑事责任的，变更、解除或者撤销取

保候审时，应当通知公安机关退还保证金。《检察院刑诉规

则》第六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

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

限，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解除取保候审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

当在七日以内审查决定。经审查认为超过法定期限的，经检

察长批准后，解除取保候审；经审查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书

面答复申请人。《检察院刑诉规则》第六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

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检察

院刑诉规则》第七十条 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

，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对于需要继续监视居住

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办理监视居住手续。

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重新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检察院

刑诉规则》第七十一条 在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

侦查、审查起诉。《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七十二条监视居住

期限届满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当

解除或者撤销监视居住。《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七十三条 解

除或者撤销监视居住，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

人审核，检察长决定。《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七十四条 解除

或者撤销监视居住的决定应当通知执行机关，并将解除或者

撤销监视居住的决定书送达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刑诉规则

》第七十五条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

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监视居住超过法定期限

，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解除监视居住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在七日以内审查决定。经审查认为超过法定期限的，经检察



长批准后，解除监视居住；经审查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书面

答复申请人。《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九十二条 公安机关在

取保候审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

疑人，根据案情变化，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解除取保

候审。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公安机关程序规

定》第九十三条 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由原决定机关制作解

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知书，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当

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

一百零三条 在监视居住期间，公安机关不得中断案件的侦查

，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案情变化及时解除

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监视居住期限后满十日前，执行机关应当通知原决定机关

。《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零四条 需要解除监视居住的

，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解除监视居住决

定书》。解除监视居住应当及时通知执行机关、被监视居住

人和有关单位。《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六条 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变更为拘留、逮捕的，在变更的同时，原强

制措施自动解除，再办理解除法律手续。(释解)本条是关于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的规定。一、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的期限由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两种强制措施在实际执

行中一旦被采取就难以撤销，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

自由长期受到限制，无法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不利于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既不利于案件及时终结

，也不利于打击犯罪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有损于法制的

权威和严肃性。为此，本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



过十二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六个月。"这个期限是指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计算的最高期限。取保候

审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动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但

是这种限制还是很宽的，只是不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

、县，保证随传随到，不得妨碍办案，对其正常生活并无影

响，取保候审期限相对长些，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权益，这种规定有利于与犯罪作斗争。刑事诉讼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包括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阶段。如果公、检

、法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累计不得超过12

个月，则取保候审期限较短，不足以保证有充足的办案时间

。如果该期限是指三机关累计的期限，实践中也不便于操作

，三机关之间如何分配取保候审期限的问题无法解决。如果

前一机关将取保候审的期限使用完毕，后一机关就无法再继

续使用，这实质上是剥夺了后一机关使用取候审的权力。因

此，本条关于取保候审期限的规定是指公、检、法三机关每

一机关有权决定取保候审的期限各为12个月，不是指三机关

累计的期限共计12个月。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

候审的，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

保候审规定后又被取保候审的，期限应当累计计算，不能重

新计算。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到

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对于需要取保候审的，人民检察院

应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的期限

应当重新计算并告知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已

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

对于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应当依法对被告人重新办理取保



候审手续。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期限重新计算。监视居住

的时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

的限制比取保候审严厉，在时限上规定比取保候审短些并不

影响侦查活动的开展。而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只要尽职尽责，在6个月的期限内通常能完成对案件的调查

取证、审查起诉、法院审判工作，作出相应的处理。从另一

方面来说，规定监视居住的期限为6个月也有利于促进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抓紧时间开展工作，提高办案效

率，加快办案速度。监视居住期限届满10日前，执行机关应

当及时通知原决定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

法院。这不但可以增强执行机关的责任心，而且也可以督促

原决定机关做好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的准备，防止监视居

住超期限。此外，决定机关在接到通知后，对于是否解除监

视居住以及应当作出何种处理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通知

决定机关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口头通知、电话通知即可，对

于一些特殊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决定监视居住的

案件，也可以采用法律文书的形式通知。二、在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目的

是保证其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因此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应继续进行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工作，不得

不断。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法

定期限，公安司法机关应抓紧有限的时间进行工作，以便更

好地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应当积极开展侦查活动，收集



证据，而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并且，如果在侦查过程中

收集到了新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则应当

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作出变更或者解除。监视居住限制

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区域，是一种比较严厉的强制措施，但公

安司法机关不能因此就放松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更不能中断

对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

保障。三、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解除本条规定，对于发现

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

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

住，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据

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下列情况下应及时

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1．发现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立即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恢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身自由。2．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法

律规定的期限具有约束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

关都应当自觉遵守。，：一旦法定期限届满，必须立即解除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限制，解除取保候审、监

视居住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并有义务及

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人民检察院

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经部

门负责人审核后，由检察长决定。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的决定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并向犯罪嫌疑人宣读，由犯罪嫌

疑人签名或者盖章，有保证人的，还应当通知保证人解除担

保义务。解除取保候审时，如果犯罪嫌疑人在取保期间没有

违反规定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将保证金退还给犯罪嫌疑人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3条规定："需要解



除取保候审的，由原决定机关制作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

知书，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

、保证人。"在办案实践中，原决定取保候审机关需要解除犯

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时，应当由办案部门制作《呈请解除取保

候审报告书》，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制作

解除取保候审的决定书、通知书，并且及时通知执行取保候

审的派出所，由派出所通知被取保候审人、保证人。在《呈

请解除取保候审报告书》中首先要用简练的文字阐明对犯罪

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的理由、依据以及取保候审的时间、保

证人的情况，如果是以保证金担保的，要说明交纳保证金的

数额。然后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不同情况，阐明解除取保候审

的理由和依据。解除取保候审的理由要根据嫌疑人的具体情

况进行叙述。因撤销案件而解除取保候审的，要说明撤销案

件的理由，如案件事实已经查清，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

或者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等，因对犯罪嫌疑

人作其他处理（如劳动教养、少管等）而解除取保候审的，

要说明案件事实已查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虽然不构成犯罪

，但依法已作其他处理等。对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人民检

察院负责人批准解聊取保候审的，应当制作《解除取保候审

决定书、通知书》并通知执行取保候审理的派出所。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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